
地
下
水
污
染
及
其
濫
用

報
告
人
﹒
郭
振
泰

﹒
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生

.

美
國
康
奈
爾
大
學
水
資
源
工
程
博
士

.

現
任
國
立
台
灣
大
學
土
木
工
程
系
教
授

評
論
人
.. 

廖
泉
裕

﹒

民
國
二
十
七
年
生

.

美
國
新
加
州
大
學
碩
士

.

現
任
雲
林
縣
長

評
論
人
.. 

顏
清
連

﹒

民
國
二
十
六
年
生

.

美
國
愛
荷
華
大
學
水
利
工
程
學
博
士

.

現
任
國
立
台
灣
大
學
工
學
院
院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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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
其
濫
用

郭
振
泰

-圓圓﹒

、
引
言

如
果
不
計
海
洋
中
之
鹹
水
(
約
占
地
球
總
共
水
量
的
百
分
之
九
十
五
)
，
則
地
球
上
的
地
下
水
含
量
約
占

淡
水
總
量
的
三
分
之
二
。
如
果
只
考
慮
人
類
可
以
利
用
的
淡
水
，
不
計
高
山
上
的
冰
河
水
量
(
占
地
球
淡
水
總

量
的
百
分
之
七
十
五
)
，
則
地
下
水
幾
乎
占
所
有
比
例

，

而
地
表
水
(
指
河
川
、
湖
泊
、
水
庫
之
水
)
所
占
之

比
例
，

顯
得
很
小

﹒

，
因
此
我
們
可
以
想
見
地
下
水
的
重
要
性
了
。
在
美
國
，

地
下
水
約
占
公
共
用
水
水
源
的
一

半
比
例

.

，
在
英
國
的
公
共
給
水
水
源
也
有
三
分
之
一
來
自
地
下
水
。
地
下
水
資
源
，

在
世
界
各
先
進
國
家
，

已

受
到
人
們
的
重
視
與
保
護
。

我
國
台
灣
地
區
平
均
年
降
雨
量
為
二
千
五
百
公
釐
(
約
為
全
世
界
平
均
值
之
三
﹒

五
倍
)
，

其
中
百
分
之

七
十
五
成
為
地
表
逕
流
，
總
年
逕
流
量
為
六
百
七
十
五
億
立
方
公
尺
﹒
'
剩
下
的
百
分
之
二
十
五
為
蒸
發
及
入
滲

'

入
滲
部
分
成
為
地
下
水
，

儲
存
於
地
下
水
層
。
根
據
經
濟
部
民
國
七
十
八
年
的
資
料
，

已
開
發
利
用
之
逕
流

量
水
源
占
百
分
之
二
十
二

，

約
為
一
四
四
億
立
方
公
尺
(
其
中
河
川
引
水

-
O
八
億
立
方
公
尺
，

水
庫
調
節
水



量
三
十
六
億
立
方
公
尺
)
平
均
每
人
每
年
用
水
量
為
九
四
八
立
方
公
尺

，

為
全
球
平
均
值
之
二
分
之
一
o

台
灣

地
區
雖
然
雨
量
充
沛

，

但
其
時
空
分
布
極
不
均
勻
，

人
口
密
度
高
，

河
川
陡
峻
短
促
，

每
人
平
均
分
配
到
的
水

資
源
並
不
充
裕
。
未
來
台
灣
地
區
的
水
資
源
，

如
何
作
有
效
的
開
發

、

分
配
、

管
理
、
保
育
及
利
用
，

將
影
響

到
我
們
的
生
存
與
經
濟
發
展
。

目
前
台
灣
地
區
每
年
用
水
需
求
量
共
計
一
九
一
億
立
方
公
尺

，

農
業
、

生
活
、

工
業
用
水
需
求
量
分
別
為

一
五
九
億
立
方
公
尺
(
八
三
%
)

、

十
七
億
立
方
公
尺

(
九
%
)
、

十
五
億
立
方
公
尺
(
八
%
)

。
與
前
述
之

已
開
發
地
表
逕
流
比
較
三
九
一
億
立
方
公
尺
滅
一
四
四
億
立
方
公
尺
)

，

其
差
額
由
地
下
水
供
應
，

年
抽
取

。
但
根
據
近
年
來
之
調
查
資
料
，

由
於
養
殖
業
大

量
為
四
十
一
億
立
方
公
尺
(
占
每
年
總
用
水
量
之
二
二
%
)

量
非
法
抽
用
地
下
水

，

實
際
上
年
抽
取
量
已
達
六
十
三
億
立
方
公
尺
(
水
資
會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資
料
)

'

遠
超

過
自
然
年
補
注
量
四
十
億
立
方
公
尺
。
地
下
水
超
抽
的
惡
果
包
括
地
盤
下
陷
、
海
水
入
侵

、

水
質
鹽
化
、

一
口
家
雨

成
災
、

生
活
品
質
降
低
等

，

其
中
以
台
北
盆
地

、

括
一
吉
林
、

宜
蘭
、

屏
東
等
沿
海
地
區
最
為
嚴
重
，

亟
需
研
擬
管

制
辦
法
。

265 地下水污染及其溢用

另
外
根
據
水
資
會
、

環
保
署
、
省
環
保
處
的
調
查

，

台
灣
地
區
的
地
下
水
質
已
亮
起
紅
燈
，

許
多
地
區
的

地
下
水
已
遭
受
到
破
壞
與
污
染

，

以
淺
層
地
下
水
污
染
較
嚴
重
。
台
灣
地
區
的
地
下
水

，

不
論
在
水
量
或
水
質

上
，

均
已
產
生
嚴
重
的
問
題
，

政
府
相
關
單
位
及
民
間
應
提
出
真
體
辦
法
，

以
保
護
此
一
重
要
資
源
，

並
免
得

遺
禍
子
孫
。

由
於
地
下
水
之
組
織
、

結
構
十
分
複
雜
、

變
異
性
大
，

而
且
地
下
水
流
動
十
分
緩
慢
，

不
易
觀
察
與
量
測

，

一
旦
地
下
水
超
抽
引
致
地
層
下
陷
或
遭
受
污
染
，

欲
進
行
整
治
與
復
原
，

不
是
一
件
容
易
的
工
作
，

因
此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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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水
的
保
護
，
更
須
我
們
的
努
力
與
用
心
。

、
台
灣
地
區
地
下
水
超
抽
狀
況

台
灣
地
區
地
下
水
蘊
藏
量
較
豐
富
之
地
區
有
台
北
盆
地
、

濁
水
溪
沖
積
平
原
、

屏
東
平
原
及
宜
蘭
平
原
等

地
區
。

以
台
北
盆
地
為
例
，

民
前
十
六
年
英
圓
人
巴
頓
調
查
台
北
盆
地
地
下

水
時
，

自
流
井
之
水
噴
至
地
面
上

二
至
四
公
尺
，

但
至
今
由
於
地
下
水
超
抽
，

許
多
地
區
之
地
下
水
位
已
低
於
海
平
面
三
十
公
尺
以
下

，

地
層
下

陷
量
最
大
達
二

﹒

二
公
尺
，

由
於
這
幾
年
來
，

地
下
水
使
用
受
到
管
制
，

且
因
蓊
翠
水
庫
之
興
建
使
地
面
水
量

較
為
豐
富
，

地
層
下
陷
情
況
才
獲
得
舒
緩
。

但
是
西
南
沿
海
及
宜
蘭
地
區
，

近
年
來
養
殖
漁
業
發
達
，

漁
民
競

相
設
井
大
量
抽
敢
地
下
水
，

己
造
成
十
分
嚴
重
的
地
層
下
陷
。

在
雲
林
沿
海
地
區
，

最
大
下
陷
量
達
一
﹒

五
公

尺
，

在
屏
東
林
邊
地
區
，

最
大
下
陷
量
竟
高
達
二
﹒

五
公
尺
，

二
層
樓
房
變
成
平
房
，

陸
沈
情
況
令
人
心
驚
。

宜
蘭
沿
海
地
區
也
因
養
殖
漁
業
大
量
抽
水
，

地
層
下
陷
已
達
數
十
公
分

，

應
及
早
提
出
補
救
方
法
，

否
則
後
果

不
堪
設
想
。

地
下
水
超
抽
的
惡
果
，

除
了
地
層
下
陷
外

，

包
括
海
水
入
侵
，

地
下
水
質
鹽
分
增
加
，

不
再
適
合
作
為
飲

用
水
源
。
另
外
公
共
設
施

，

例
如
橋
樑
、

下
水
道
、

排
水
設
備
、

堤
防
等
均
失
去
原
有
功
能

，

每
年
均
須
重
建

，

這
些
昂
貴
的
費
用
則
由
其
他
納
稅
人
負
擔

，

但
養
殖
業
的
暴
利
卸
由
私
人
獲
得
，

造
成
社
會
不
公
平
現
象
及

負
值
的
社
會
淨
效
益
。

今
年
六
月
的
暴
雨
，

使
雲
林
縣
麥
寮
沿
海
地
區
成
為
水
鄉
澤
國
，
降
低
當
地
的
生
活
品

質
，

有
形
、
無
形
的
損
失
十
分
可
觀
。

地
層
下
陷
量
過
於
嚴
重
時

，

即
使
停
止
抽
水
，

其
殘
餘
效
應
仍
會
使
地



層
繼
續
下
陷
。
另
外
一
種
補
救
方
法
為
地
下
水
人
工
補
注

，

利
用
自
然
滲
透
或
鑿
設
深
井
將
大
量
的
水
注
入
地

下
含
水
層
，

使
地
下
水
位
慢
慢
回
升
，

但
要
使
地
層
回
復
提
升
至
原
來
狀
況
並
不
是
一
件
容
易
的
事
。

本
省
沿
海
地
區
地
下
水
超
抽
的
主
要
原
因
乃
因
養
殖
漁
業
的
大
量
發
展

，

漁
民
、

農
民
因
無
法
獲
得
充
分
的

淡
水
，

便
非
法
私
自
設
井
，

加
上
不
必
繳
納
水
費
(
只
須
付
電
費
)
，

成
本
低
廉
，

有
關
單
位
也
無
取
締
處
罰

行
動
，

導
致
目
前
之
混
亂
情
況
，

政
府
應
迫
切
地
拿
出
具
體
辦
法
來
以
確
實
遇
止
、
管
制
地
下
水
的
超
抽
。

經
濟
部
於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修
訂
之
「
台
灣
地
區
地
下
水
管
制
辦
法
」
所
公
告
之
地
下
水
管
制
區
占
台
灣
省

面
積
之
一
四
﹒

七
%
'

事
實
上
已
有
基
本
的
法
律
依
據
，

可
以
管
制
地
下
水
超
抽
。
但
法
令
執
行
單
位
為
縣
(

市
)
政
府
的
權
限
，

地
方
政
府
人
才
缺
乏
、
財
力
薄
弱
，

加
以
地
方
首
長
為
了
取
得
選
票
的
原
因
，

常
與
養
殖

業
代
表
站
在
同
一
邊

，

根
本
無
法
落
實
地
下
水
超
抽
之
管
制
工
作
。
作
者
以
為
根
本
解
決
地
下
水
濫
用
之
問
題

，

中
央
(
目
前
為
經
濟
部
、
農
委
會
等
)
應
妥
善
規
劃
各
種
用
水
目
標
之
分
配
及
發
展
方
向
，

對
未
來
養
殖
業

作
定
位
，

然
後
監
督
地
方
執
行
管
制
工
作
，

但
須
加
強
地
方
之
財
力
、

物
力
及
專
業
知
識
以
落
實
執
行
能
力
。

267 地下水污染及其進用

目
前
主
管
水
利
事
業
的
單
位
太
多

，

權
力
分
散
，

協
調
不
易
，

長
期
而
言
，

應
整
合
經
濟
部
、

農
委
會
、

內
政

部
等
有
關
水
利
事
業
之
職
掌

，

成
立
直
屬
行
政
院
之
水
利
署
，

在
強
而
有
力
之
機
構
之
下
，

較
易
作
水
資
源
之

整
體
規
劃
與
落
實
監
督
工
作
。
配
合
水
利
署
之
成
立
，

省
水
利
局
也
應
提
升
一
級
，

成
為
直
屬
省
政
府
下
之
水

利
廳
。
另
地
方
縣
(
市
)
之
水
利
管
理
單
位
也
應
增
加
其
經
費
，

加
強
人
力
，

才
可
能
落
實
取
締
、
處
罰
非
法

抽
用
地
下
水
之
繁
複
工
作
(
包
括
水
井
普
查
、
水
權
登
記
、
收
取
水
費
等
)

事
實
上
，

地
下
含
水
層
是
一
個
大
型
的
地
下
水
庫

，

平
時
將
下
雨
之
入
滲
水
或
利
用
人
工
補
注
方
法
，

將

水
資
源
儲
存
於
地
下
。
在
正
常
氣
候
之
情
況
下
，

儘
量
利
用
地
表
水
源
，

但
當
乾
旱
發
生
時
，

可
以
抽
取
地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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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以
度
過
難
闕
，
減
少
缺
水
損
失
。
這
種
地
表
水
與
地
下
水
聯
合
運
用
，
是
一
種
有
效
的
水
資
源
利
用
方
法
，

有
賴
我
們
平
時
作
好
規
劃
工
作
，

建
立
一
套
管
理
模
式
，
掌
握
地
下
水
的
抽
取
量
才
能
達
成
，
是
我
們
應
努
力

的
方
向
。

國
內
的
地
下
水
量
、
水
文
地
質
的
資
料

，

經
過
數
十
年
來
的
調
查
、
蒐
集
，
已
稍
有
基
礎

，

但
可
靠
、

完

整
的
資
料
仍
欠
缺
，
必
須
繼
續
調
查
，

以
期
建
立
一
全
省
地
下
水
資
料
庫
，
供
研
究
分
析
之
用
。
在
先
進
國
家

，
地
下
水
文
科
技
之
進
步
一
日
千
里
，

國
內
相
關
科
技
與
應
用
機
構
也
應
充
裕
研
究
發
展
之
經
費

，
以
迎
頭
趕

上
先
進
國
家
之
水
準
，
提
出
地
下
水
管
理
科
學
化
之
方
法
。

三
、
台
灣
地
區
地
下
水
污
染
情
形

一
九
七
八
年
美
國
紐
約
州
水
牛
城
附
近
的
愛
河
城
戶
。
〈
O
P
E
-
)
地
下
水
污
染
事
件
是
一
樁
悲
劇
，

也
喚
醒
了
人
們
對
地
下
水
質
保
護
工
作
的
開
始
。
五
十
年
前
愛
河
城
附
近
的
工
業
廢
棄
物
被
任
意
拋
棄
堆
置
，

由
於
地
下
水
長
期
將
廢
棄
物
中
之
化
學
毒
性
物
質
攜
帶
傳
輸
，
將
八
十
二
種
以
上
之
毒
性
物
質
傳
送
至
住
宅
及

學
校
區
，

由
地
下
室
進
入
屋
子
內
，
引
起
居
民
罹
患
癌
症
、
孕
婦
流
產
或
生
產
畸
形
兒

，

成
為
人
問
悲
劇
，

因

此
美
國
政
府
將
此
地
區
劃
定
為
「
緊
急
受
災
區
」
'

將
兩
百
三
十
八
個
家
庭
遷
離
，

並
關
閉
學
校
。
從
此
以
後

，

美
國
對
地
下
水
污
染
的
防
治
與
研
究
工
作
積
極
展
開
，

經
費
十
分
可
觀
。
目
前
加
拿
大
、
歐
洲
各
先
進
國
家

，
對
地
下
水
的
保
護
與
研
究
工
作
，
也
投
入
可
觀
的
人
力
與
經
費
，
地
下
水
文
學
及
地
下
水
污
染
防
治
的
科
技

也
一
日
千
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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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九
七
八
年
美
國
田
納
西
州
的
二
個
小
鎮
三
。
。

口
而
與
♂
拉
克
)
，

居
民
之
地
下
水
源
遭
到
有
機
化
學

物
質
的
污
染
，

污
染
源
是
附
近
已

經
停
用
六
年
的
一
處
垃
圾
掩
埋
場

，

為
了
清
除
這
些
污
染
源

，

必
須
花
費
數

千
萬
美
金
，

同
時
此
二
城
鎮
的
居
民
必
須
耗
費
巨
資

，

由
遠
處
取
得
水
源
再
利
用
管
線
輸
送
之
。
自
一
九
六

0

年
開
始
，

美
國
華
盛
頓
州
的
Z
S
R
c
三

核
廢
料
儲
存
場
，

至
少
有
五
十
萬
加
侖
的
放
射
性
廢
料
有
外
洩
現
象

，

便
放
射
性
核
種
進
入
地
下
水
中

.. 
在
一
九
七
三
年
的
一
次
外
洩
事
件

，

就
有
高
達
十
一
萬
五
千
加
命
之
多
的

外
洩
物
質
，

而
此
地
點
距
離
重
要
的
哥
倫
比
亞
河

(
h
oE
毒
品

?

忍
之
僅
有
十
哩
的
距
離
。
以
高
科
技
工

業
聞
名
於
世
的
矽
谷
，

位
於
舊
金
山
南
方
，

其
地
下
水
也
難
逃
遭
受
電
子
、
電
鍍
廢
水
污
染
的
命
運

，

而
於
一

九
八
七
年
發
現
含
有
有
機
溶
劑

，

數
口
井
水
之
氯
乙
懦
、

三
氯
乙
婦
及
四
氯
乙
埔
濃
度
超
過
自
來
水
水
質
標
準

，

不
能
再
被
使
用
。
矽
谷
的
污
水
處
理
系
統
十
分
先
進

，

家
庭
污
水
均
為
三
級
(
高
級
)
處
理

，

工
業
廢
水
也

均
先
經
預
先
處
理
，

去
除
大
部
分
的
有
機
物
、
重
金
屬
及
其
他
毒
性
物
質
再
放
流
進
入
水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
，

使
得
南
灣
的
水
質
清
澈
，

高
過
標
準
。
但
是
因
電
子
公
司
之
地
下
儲
存
槽
破
裂

，

才
使
得
有
機
溶
劑
有
機
會
進

入
地
下
水
，

這
是
許
多
人
無
法
想
像
到
的
。
以
上
這
些
地
下
水
污
染
事
件
的
例
子
，

祇
是
被
發
現
的
無
數
個
案

例
中
之
少
數
，

而
許
多
地
下
水
污
染
仍
深
藏
地
下

，

未
被
揭
發
出
來
。

根
據
國
內
水
資
會
、

省
環
保
處
、

環
保
署
的
初
步
調
查
資
料
顯
示
台
灣
地
區
的
許
多
淺
層
地
下
水
已
遭
受

污
染
，

超
過
水
質
標
準
的
有
導
電
度

、

氯
氮
、

神
及
各
種
重
金
屬
(
鋪
、

汞
、

銘
等
)
。
本
省
嘉
南
平
原
一
帶

的
烏
腳
病
，

根
據
研
究
可
能
與
地
下
水
中
含
有
神
及
螢
光
劑
有
關
。
民
國
七
十
三
年
九
月
台
北
市
建
國
中
學
多

位
學
生
罹
患
腸
胃
炎
，

極
可
能
是
飲
用
不
乾
淨
之
地
下
水
所
引
起
。
新
竹
縣
竹
東
地
區
於
民
國
七
十
二
年
發
生

傷
寒
流
行
，

據
判
斷
是
居
民
飲
用
受
污
染
的
地
下
水
引
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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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他
例
子
包
括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台
北
縣
新
店
市
下
城
里
居
民
飲
用
的
地
下
水
源
，

發
現
含
有
重
金
屬
(
鉛

、
鎔
)
，

污
染
源
為
工
業
廢
棄
物
及
垃
圾
堆
置
場
。
高
雄
後
勁
地
區
的
地
下
水
受
到
石
化
業
的
污
染
，

含
有
高

濃
度
的
盼
類
、
仟
本
及
石
化
物
質
。
台
中
縣
大
里
鄉
、
苗
栗
縣
西
湖
鄉
農
藥
廠
或
皮
革
廠
附
近
的
地
下
水
遭
受
污

染
，

污
染
物
質
有
農
藥
毒
物
或
其
分
解
子
產
物
，

盼
、

二
氯
萃
等
。
報
紙
也
會
報
導
，

許
多
工
廠
為
了
節
省
污

水
處
理
費
用
或
逃
避
檢
查
受
罰
，

利
用
夜
晚
僱
用
卡
車
並
鑿
井
將
含
有
高
強
度
的
化
學
毒
物
廢
水
注
入
地
下
，

做
出
傷
天
害
理
，

遺
禍
子
孫
的
事
，

我
們
不
能
再
坐
視
不
管
了
!

本
省
自
來
水
普
及
率
至
今
約
占
百
分
之
七
十
幾
'
因
此
仍
有
許
多
住
在
鄉
悶
的
民
眾
以
地
下
水
作
為
水
源

。
許
多
工
廠
(
如
食
品
業
)
或
旅
館
也
非
法
大
量
抽
用
地
下
水
。
自
來
水
水
源
取
自
地
下
水
的
也
有
不
少
地
方

，

像
台
北
市
、
彰
化
地
區
、
屏
東
地
區
、
高
雄
地
區
等

，

若
地
下
水
遭
受
嚴
重
污
染
，

則
後
果
不
堪
設
想
。

地
下
水
污
染
源
與
地
表
水
污
染
源
類
似
，

來
自
點
污
染
源
與
非
點
污
染
源

，

包
括
垃
圾
掩
埋
場
之
滲
漏
水

、

家
庭
化
糞
(
消
化
)
槽
、

農
藥
肥
料
之
使
用
、
工
業
廢
水
儲
存
池
、
工
業
廢
棄
物
堆
置
場
、
採
礦
廢
水
、
溢

流
之
污
水
、
地
下
儲
油
槽
、
核
廢
料
儲
存
場

、

合
污
染
物
質
之
雨
水
及
廢
水
等
，

不
勝
枚
舉
。
台
灣
地
區
之
垃

圾
掩
埋
場
，

大
都
任
意
堆
置
，

甚
至
露
天
焚
燒
，

只
有
少
數
(
如
木
棚
地
區
福
德
坑
)
符
合
標
準
'

設
有
不
透

水
布
，

並
收
集
滲
漏
水
，

經
過
污
水
處
理
後
，

再
排
放
入
承
受
水
體
.
，

因
此
可
判
斷
地
下
水
受
垃
圾
場
污
染

之

機
會
很
大
。
另
外
，

台
灣
地
區
之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非
常
不
完
善
，

平
均
普
及
率
不
及
百
分
之
十
，
致
使
家
庭

污
水
或
工
業
廢
水
四
處
流
散
，

極
易
滲
入
地
下
，

污
染
地
下
含
水
層
。

目
前
國
內
尚
未
有
完
整
的
法
律
來
管
制
地
下
水
污
染
之
行
為

，

只
有
在
「
水
利
法
」
、
「
水
污
染
防
治
法

「
飲
用
水
管
理
條
例
」
中
有
簡
略
的
規
範
，

而
且
偏
重
於
地
下
水
量
的
管
制
。
目
前
行
政
院
環
保
署
之
廢

L一一

、



管
處
及
水
保
處
分
別
委
託
外
界
進
行
過
「
土
壤
污
染
防
治
法
之
研
究
」

三
九
f

九
年
)
及
「
各
國
地
下
水
保

護
策
略
及
法
規
研
究
」

(
一
九
九
0
年
)
。

環
保
署
可
以
此
為
基
礎
，

訂
定
出
地
下
水
保
護
(
防
治
)
法

，

加

速
推
動
地
下
水
保
護
工
作
。
目
前
環
保
機
關
可
以
「
水
污
染
防
治
法
」
中
規
定
之
初
步
與
地
下
水
相
關
條
文
為

主
，

加
強
執
行
取
締
能
力
，

以
保
障
地
下
水
之
安
全
。

地
下
水
污
染
之
資
料
蒐
集
比
地
下
水
量
(
水
力
)
之
資
料
蒐
集
更
為
困
難

，

地
下
水
質
監
測
井
之
設
計
與

要
求
不
同
於
一
般
當
做
水
源
抽
水
井
之
設
計

。

目
前
世
界
各
先
進
國
家

，

大
都
投
入
可
觀
的
經
費
來
進
行
地
下

水
污
染
監
測
、

防
治
與
研
究
工
作
，

地
質
水
文
、

地
下
污
染
物
傳
輸
、

地
質
化
學
、

地
質
統
計
學
，

目
前
均
是

熱
門
的
研
究
題
目
。
台
灣
地
區
地
下
水
污
染
之
基
本
資
料
，

仍
相
當
欠
缺
，

有
待
我
們
花
費
人
力
、

財
力
去
蒐

集
與
建
立
。

對
地
下
水
污
染
科
技
之
研
究
，

我
們
也
應
迎
頭
趕
上
歐
美
國
家
之
水
準

0

美
國
環
保
署
設
立
「
超

，

用
以
清
除
一
些
特
殊
的
污
染
地
區
(
含
有
毒

、

有
害
物
質
)

地
下
水
安
全
的
經
費
必
須
增
加
，

否
則
不
足
以
保
障
此

一
重
要
的
水
資
源
，

並
使
其
被
污
染
之
機
會
減
少

。

級
基
金
」

'

並
保
護
地
下
水
質
。

我
們
在
保
護

271 地下水污染及其溢用

四
、
結
語

地
下
水
資
源
是
一
寶
貴

、

重
要
的
資
源
，

是
一
供
後
代
子
孫
延
續
使
用
之
資
源

，

若
遭
受
到
破
壞
及
污
染

，

其
復
原
工
作
十
分
困
難

，

因
此
我
們
必
須
在

平
時
特
別
付
出
心
力
來
保
護
它

，

包
括
水
量
、

水
質
兩
方
面
，

均
是
如
此
。

目
前
台
灣
地
區
在
水
量
方
面

，

地
下
水
超
抽
的
程
度
已
非
常
嚴
重

，

必
須
由
政
府
及
民
間
力
量

一

起
來
過
止
繼
續
惡
化
。

而
在
水
質
方
面
，

已
有
無
數
有
關
地
下
水
污
染
的
報
導

，

調
查
資
料
也
顯
示
地
下
水
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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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
亮
起
紅
燈
，
我
們
必
須
加
緊
腳
步
，
來
保
護
此
一
珍
貴
的
資
源
，
而
且
今
天
不
做
明
天
就
後
悔
!
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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